兰州交通大学“寻找身边的榜样”评选条件  

（一) 评选对象     兰州交通大学在校学生   

（二）参评标准    

以“榜样”为标准，候选人可以有不同的经历，不同的背景，只要其能诠释对学校、家庭、社会的一份责任，用自己的故事，解读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，给人们清新动人、感人至深的心灵震撼并具有普遍学习和宣传的价值。要求候选人思想端正、心理健康、遵守校纪校规、能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、个人与集体的关系、在师生中有较高认同感，具体可表现在以下某一方面表现突出的典型：

1、自强不息  面对家庭的贫困，面对自身的疾患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或挫折，不甘消沉、自暴自弃，能够以巨大的勇气接受生命的挑战，自强自立，用执着和坚持在逆境中飞扬，在逆境中创造奇迹。 

2、勤奋好学  刻苦钻研，具有创造性、研究性和实用性的学习能力，屡获各种奖学金，在同学中能够起到很好的学习模范带动作用。 

3、见义勇为  当国家、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受到危害的时候，能够挺身而出，不计个人得失，甘于奉献。

4、品德高尚  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，在学习生活、生产实习、社会实践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当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风貌，并且能够感染带动周围的同学。

5、勇于拼搏  在文学、艺术、体育和学科竞赛等方面表现突出，代表学校参加各级各类比赛，取得优异成绩。 

6、创业自立  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，积极参加各种勤工助学活动，团结和带领周围同学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中学生创业活动并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。 

7、积极实践  通过参加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，取得了丰硕的学习成果，或者为服务地的建设、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，并取得良好效果。 

8、服务同学  作为学生干部，认真负责、恪尽职守，能热心为广大同学服务，在同学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感召力，能带领同学创建一个团结进取，奋发向上，充满朝气的集体。 

9、阳光健康  积极上进，率真健康，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或精神品质，能够用自己的健康阳光的性格感染周围同学。 

10、其他一切能够作为广大青年学生学习的榜样，能够展示我校大学生风采，提升学校形象和声誉的事迹。
